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关于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
补助办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铜梁区人才服务管理实施方案》（铜人社发〔2021〕58号）精神，进一步激发社会工作者活力，提升我区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及服务水平，激励社会工作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更好地为我区建设和发展服务。现将铜梁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办法具体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
（一）在本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人员；
（二）在本区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且年限超过一年的社会组织专职人员；
（三）未使用该证书申请政府其他形式同类补助或奖励的人员。
二、补助标准
（一）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2000元补助；
（二）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4000元补助；
（三）获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6000元补助。
三、申请材料
（一）《铜梁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申请表》（附件1）；
（二）本人身份证、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申请人银行卡或银行存折复印件（建议提供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卡号）；
（四）劳动合同复印件、《重庆市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参保单位须与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一致；如属于社会组织中专职从事社会工作的退休人员可到银行打印工资流水明细并由社会组织加盖公章）；
（五）社会组织连续两年年检合格证明材料。
在我区社会组织中专职从事社会工作人员需提供上述五项资料；参与社会工作的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村（社区）从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人员除提供一至三项资料外，另需提交一份由所在单位盖章的在职情况证明（见附件2、附件3、附件4）。
四、申报程序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一年发放一次，以自然年申报，当年申报上一年。原则上具体申报时间及统计截止时间以当年区民政局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申报通知为准，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
（一）申请。符合条件的人员根据每年的申报通知提出认定申请。
（二）受理。区民政局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不合格的，现场向申请人作出说明并退回申请材料。
（三）审核及公示。区民政局牵头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统一在“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
（四）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区民政局向申请人拨付。
五、监督管理
（一）凡申报者个人有涉及刑事案件或诚信记录出现问题等行为，一律不得享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
（二）以欺诈、隐瞒、提供虚假材料及其它不法手段获取补助的，区民政局将追回资金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资金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附则
本通知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原《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共青团重庆市铜梁区委关于鼓励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通知》（铜民发〔2016〕36号）即行废止。本通知执行至2023年12月31日止，期满后根据实际调整。本通知由铜梁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
1. 《铜梁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申请表》
2. 《铜梁区村（社区）工作人员在职情况说明》
3. 《铜梁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情况说明》
4. 《铜梁区社会组织中从事社会工作人员在职情况
说明》




重庆市铜梁区民政局
2022年1月26日




附件1
铜梁区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补助申请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证书持有人
个人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户籍所在地
	

	
	单位性质
	口社会组织  口村（社区）  口事业单位  口政府部门  口其他

	
	单位电话
	
	单位地址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银行账号
	
	账号户名
	

	开户银行网点
	

	　　
申请人声明：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没有向其他部门申请过同类证书补助或奖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情况(由申请人填写）
	已申请
奖励
	口无申请任何奖励。
口已申请初级2000元补助。
   口已申请中级4000元补助。
口已申请高级6000元补助。

	
	申请金额
	口初级2000元       口中级4000元      口高级6000元。

	铜梁区民政局
审核意见
	   口予以核准。
   口不核准（申请人已有同类同级别证书的补贴或奖励记录）。
   同意申请人申领：口初级2000元  口中级4000元     口高级6000元补助。


核准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铜梁区村（社区）工作人员在职情况说明


兹有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重庆市铜梁区         （镇、街道）       村（社区）任        （职务），合计在职     个月。
特此说明。
                                      

村（居）民委员会（盖章）


镇（街道）（盖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附件3

铜梁区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在职情况说明


兹有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重庆市铜梁区                （单位）工作，合计在职     个月。
特此说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铜梁区社会组织中从事社会工作人员
在职情况说明


兹有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重庆市铜梁区                （社会组织名称）工作，合计在职     个月。
特此说明。
                                      


社会组织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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